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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T/SCSDX 0003《四川省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技术规范》的第1部分。T/SCSDX 0003

已发布了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平台； 

—— 第 2部分：车载终端； 

—— 第 3部分：终端通信协议及数据格式； 

—— 第 4部分：平台数据交换； 

—— 第 5部分：出租汽车专用终端； 

—— 第 6部分：出租汽车专用终端通信协议； 

—— 第 7部分：出租汽车数据交换与共享。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道路运输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四川省道路运输协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

川有限公司、成都网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兆益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科泰智能电子有

限公司、成都众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中电昆辰科技有限公司、金橘子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有为信息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彭涛、文德立、罗忠、黄立鸿、马珂、张梅芬、李修勇、唐宇、吕天久、朱祥、

唐元兵、陈晓琦、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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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平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四川省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中平台技术的主要规则及判定方法、道路运输车

辆卫星定位系统架构、企业监控平台以及性能与其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四川省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中道路运输企业自建或社会化服务商搭建的卫星

定位系统平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859—1999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 20263  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基本要求 

T/SCSDX·0003.2—2025  四川省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技术规范 第2部分：车载终端 

T/SCSDX·0003.3—2025  四川省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技术规范 第3部分：终端通信协议及

数据格式 

T/SCSDX 0003.4—2025  四川省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技术规范 第4部分：平台数据交换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3.1.1  

道路运输车辆 

专业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及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车辆。 

3.1.2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以卫星定位手段提供道路运输车辆实时位置和状态信息为特征，具有运输车辆驾乘人员及运输车

辆管理者等用户远程信息服务，反映运输车辆实时动态数据，满足政府监管部门及运营企业对系统信息

运用要求，能对服务范围内的车辆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综合性信息处理系统。 

3.1.3  

政府监管平台 

以计算机系统及通信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卫星定位技术等手段，实现对管辖范围内的车载终端和

接入平台进行管理的系统平台，主要实现对上级平台的数据报送和对下级政府平台的管理、对企业平台

的监管和服务。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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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监控平台 

企业自建或委托第三方技术单位建设的卫星定位系统平台，以计算机系统为基础，通过接入通信网

络对服务范围内的车载终端和用户进行管理，并提供安全运营监控的系统平台，主要实现对平台中的车

辆运营的实时监控。 

3.1.5  

密钥管理平台 

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建设用于生成、管理密钥的软件系统。主要采用SM2椭圆曲线密码算法生成定位

模组签名密钥对和车载终端签名密钥对，并针对车载终端信息和密钥对的更新、共享等管理。 

3.1.6  

接入平台 

接入到政府平台的平台，包括企业平台和下级政府平台。 

3.1.7  

车载终端 

安装在道路运输车辆上满足工作环境要求，具有卫星定位系统、移动网络接入、道路运输车辆行驶

记录、道路运输车辆相关信号采集和控制，与其他车载电子设备进行通信，提供政府平台或企业平台所

需的信息，完成卫星定位系统对车辆控制功能的装置。 

3.1.8  

在线车辆 

当前连接到政府平台和企业平台，且正常定位的车辆。 

3.1.9  

上线车辆 

政府平台或企业平台设定时间内在线连接，并至少上报一次有效定位信息且当前处于运营状态的

车辆。 

3.1.10  

入网车辆 

当前或曾经接入政府平台或企业平台的车辆。接入是指至少向政府平台或企业平台上报一次有效

定位信息的车辆。 

3.1.11  

车牌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机动车号牌以及车牌颜色简称，如川AY3154黄。 

3.1.12  

超速 

车辆行驶速度超过政府平台或企业平台设置的最高限速，从超过最高限速时起，到回到最高限速值

以下为一次超速行为。超速的严重程度包括超速的持续时间和超速的百分比（超速率）。超速持续时间

是指整个超速行为发生的时长。超速的百分比（超速率）是指在整个超速行为中最高速度的超速率，计

算方式按照（速度-限速）/限速×100%。 

3.1.13  

超载 

公路载客汽车不得超过核定的载客人数。如果客运汽车行驶中超过核定的载客人数则为一次超载

行为。 

3.1.14  

超时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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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24小时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或日间连续驾驶时间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达到20分钟，或

夜间（22:00到次日6:00）连续驾驶时间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达到20分钟，为一次超时驾驶行为。 

3.1.15  

夜间限速 

客运车辆（9座以上）夜间（22:00到次日6:00）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日间限速80%。 

3.1.16  

2-5点禁行 

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VPN：虚拟专用网络，用来在公共网络上建立加密通道，保护用户的数据传输安全的 

SIM：用户身份模块，一个小卡片，插入手机或者通讯装置里，用来存储用户的信息和网络认证数

据 

ACC：属于车辆电源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用于在发动机未启动时控制车载电子设备的供电 

SM2：椭圆曲线公钥密码算法，中国国家密码管理局发布的商用密码标准 

TCP：传输控制协议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 

4 主要规则及判定方法 

事件类规则 

4.1.1 ACC信号异常事件 

当平台检测到终端上报的数据中ACC处于关闭状态时，且车辆连续30min速度值大于30km/h时应产生

ACC信号异常事件。 

4.1.2 通讯及位置异常事件 

平台实时监测终端ACC处于开启状态，若终端与平台TCP/UDP链接中断超过10min时，判定为终端通

讯异常事件；若终端与平台TCP/UDP链接正常，且连续30min未上传位置信息时，判定为终端位置异常事

件。 

4.1.3 区域进出事件 

平台根据设置的区域驶入、驶出、停驶等规则，结合终端上传的定位数据进行判断产生车辆驶入、

驶出区域的事件。该事件类型分为驶入区域、驶出区域、停驶区域、停驶区域过长。判定规则是以前后

两条定位数据的位置不在同一个区域内，区分驶入区域或者驶出区域；持续在某一个区域停驶和停驶时

间超过设定值时触发事件。 

报警类规则 

4.2.1 超速报警 

4.2.1.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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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判定应由终端判定或平台判定，并且同一个超速行为只能产生一条超速报警。若终端符合

T/SCSDX·0003.2—2025中5.1.7.4超速报警要求，则应按照终端判定为准；若终端不符合，则应按照平台

判定为准。超速报警来源区分为终端和平台，并应在系统中标志显示。 

4.2.1.2 终端判定 

4.2.1.2.1 平台根据终端上报的位置信息中相同开始超速报警的时间（见 T/SCSDX·0003.3—2025 中

表 57超速报警附加信息消息体数据格式）的数据判定为一次超速行为，报警状态、最高速度和限速均

采取终端上报的报警信息，超速时长为结束时间减去开始时间。 

4.2.1.2.2 若因通信信号弱等情况造成终端未及时上传超速报警数据时，平台持续监测超过 180 秒仍

未收到终端数据的，结束当前持续超速报警的行为，以最后收到的超速报警数据为超速结束状态，超速

时长为最后一条超速数据的时间减去超速报警开始时间，超速百分比取终端上传的最高速度按照3.1.12

计算超速率。 

4.2.1.2.3 平台应具备对 24 小时内补传的超速报警数据按照上述规则进行重新判定，纠正因为补传

数据造成的错误判定报警行为。 

4.2.1.3 平台判定 

4.2.1.3.1 平台根据终端上报的位置信息和平台设定的限速值计算超速报警行为。 

4.2.1.3.2 若定位数据仅一条超速，则记为 1次超速行为，超速时间记为 5秒。 

4.2.1.3.3 在超速行为持续中，因通信信号弱等情况造成终端未及时上传位置信息时，平台持续监测

若超过 180秒仍未收到位置信息的，则结束当前持续超速报警的行为，并以收到的最后一条位置信息判

定的超速为报警结束状态；若未超过 180秒接收到位置信息，则判定该条是否超速，若未超速，则按最

后一条位置信息判定的超速为报警结束状态，若超速，则继续监测下一条位置信息。一次超速行为的超

速时长为结束时间减去开始时间。 

4.2.1.3.4 同一个超速行为有且只有一个限速值，若车辆持续超速中遇到多个不同限速的路段，则限

速变化时应结束上一次超速行为，并开始下一次超速行为。上一次超速行为的超速时间为结束时间减去

开始时间。 

4.2.1.3.5 平台应具备对 24 小时内补传的终端位置信息按照上述规则进行重新判定，纠正因为补传

数据造成的错误判定报警行为。 

4.2.2 超载报警 

平台软件可以对道路运输车辆设置核定载客人数或核定重量，车载终端对上车人员计数，如果车辆

行驶中实载人数超过核定载客人数，则上传平台车辆超载信息。 

4.2.3 超时驾驶报警 

4.2.3.1 基本要求 

超时驾驶判定应由终端判定或平台判定，并且同一个超时驾驶行为只能产生一条超时驾驶报警。若

终端符合T/SCSDX·0003.2—2025的5.1.7.5超时驾驶报警要求，则应按照终端判定为准；若终端不符合，

则应按照平台判定为准。超时驾驶报警来源区分为终端和平台，并应在系统中标志显示。 

4.2.3.2 终端判定 

4.2.3.2.1 平台根据终端上报的位置信息中相同开始超时驾驶报警的时间（详见 T/SCSDX·0003.3—

2025中表 35超时驾驶报警附加信息消息体数据格式）的数据判定为一次超时驾驶行为，报警状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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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间、超时时长、白天驾驶时长、夜间驾驶时长、驾驶员姓名、从业资格证编码均采取终端上报的报

警信息。 

4.2.3.2.2 若因通信信号弱等情况造成终端未及时上传超时驾驶报警数据时，平台持续监测超过 20分

钟仍未收到终端数据的，结束当前持续超时驾驶报警的行为，以最后收到的超时驾驶报警数据为超时驾

驶结束状态，超时驾驶时长为最后一条超时数据的时间减去超时驾驶报警开始时间。 

4.2.3.2.3 平台应具备对 24 小时内补传的超时驾驶报警数据按照上述规则进行重新判定，纠正因为

补传数据造成的错误判定报警行为。 

4.2.3.3 平台判定 

4.2.3.3.1 平台根据终端上报的位置信息和平台设定的超时驾驶报警规则计算超时驾驶报警行为。其

中车辆行驶状态以终端上报的位置信息状态位 22 位（0:车辆处于停止状态;1:车辆处于行驶状态）为

准。 

4.2.3.3.2 平台实时监测终端上报位置信息中行驶状态为行驶时，开始计算车辆行驶时长（区分白天

和夜间），若车辆连续停车时长未超过 20 分钟，则行驶时长应累计未连续停车的时长；若车辆连续停

车时长超过 20 分钟，则结束超时驾驶报警和重置行驶时长，超时时长为最后一条处于行驶状态的定位

时间减去报警开始时间。 

4.2.3.3.3 在超时驾驶报警行为持续中，因通信信号弱等情况造成终端未及时上传位置信息时，平台

持续监测若超过 20 分钟仍未收到位置信息的，则结束当前持续超时驾驶报警的行为，并以收到的最后

一条位置信息时间减去报警开始时间作为超时时长；若未超过 20 分钟接收到位置信息，则继续监测下

一条位置信息。 

4.2.3.3.4 若车辆运行跨白天和夜间，则按照运行时间比例进行折算合计得出运行时间，从而判定是

否超时驾驶，并以产生报警时所在的时段分类为白天或夜间。 

4.2.3.3.5 平台应具备对 24 小时内补传的终端位置信息按照上述规则进行重新判定，纠正因为补传

数据造成的错误判定报警行为。 

4.2.3.3.6 客运驾驶员当日行驶累计超过 8 小时则为累计超时驾驶，若客运车辆配备 2名驾驶员，则 

24 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不得超过 16 小时。累计超时驾驶每日仅产生 1次报警。累计超时驾驶的开始

时间为超过 8或 16小时后，第一条处于行驶状态的定位时间，结束时间为当日最后一条处于行驶状态

的定位时间，持续时长为当日超时驾驶时长总和。 

4.2.4 2-5点禁行报警 

标注车辆运输方式，如果为接驳运输，则标注为“接驳”，并在平台的醒目位置显示。标注为接驳

的车辆不受凌晨2点至5点禁行的要求。设置了凌晨2点至5点禁行的车辆，在凌晨2点至5点间，车辆处于

行驶状态，则平台报警提示，其中车辆行驶状态以终端上报的位置信息状态位22位（0：车辆处于停止

状态；1：车辆处于行驶状态）为准。当天曾有过异常行驶状态的车辆为一次异常行驶行为。 

4.2.5 离线位移报警 

根据车载终端上传的定位信息分析前后两条有效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超过10分钟，且位移的距离

超过10公里的行为，将前一条定位信息作为该行为的开始状态，将后一条定位信息作为该行为的结束状

态，严重程度根据时间间隔和位移距离来定义。 

4.2.6 偏离线路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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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根据设置的车辆运行线路和终端上报的位置信息计算偏离线路报警。车辆进入设置的运行线

路后，平台实时监测终端上报位置信息是否偏离设置运行线路，若连续5分钟均偏离则判定为偏离线路

报警开始，当车辆回到设置的运行线路后报警结束。 

统计指标类规则 

4.3.1 车辆在线时长 

车辆在每10分钟内有效定位数据大于或等于一条，判定为该时段在线，在线时长为10分钟，在线总

时长为每次判定的在线时长累计。 

4.3.2 平均超速次数 

4.3.2.1 平均超速次数是指统计期内，车辆的超速总次数除以本辖区或本企业上线的车辆数再除以统

计的天数。 

4.3.2.2 平均超速次数=车辆超速总次数/（车辆数×统计天数）。 

4.3.3 平均超时驾驶时长 

4.3.3.1 平均超时驾驶时长是指统计期内，车辆的超时驾驶总时长除以本辖区或本企业上线的车辆数

再除以统计的天数，超时驾驶时长单位：分钟。 

4.3.3.2 平均超时驾驶时长=车辆超时驾驶总时长/（上线车辆数×统计天数）。 

4.3.4 车辆在线率 

4.3.4.1 车辆日在线率按照 24 小时计算，日在线率=日在线总时长（分钟）/（24小时×60分钟）×100%，

月在线率=月在线总时长（分钟）/（实际天数×24小时×60分钟）×100%； 

4.3.4.2 道路运输企业车辆在线率表示整个道路运输企业所有车辆在线总时长与所有车辆应在线的总

时长之比，计算方式： 

4.3.4.3 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日在线率=所有车辆在线总时长/（车辆总数×24小时×60分钟）×100%， 

4.3.4.4 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月在线率=所车辆月在线总时长/（实际天数×车辆总数×24 小时×60 分钟）

×100%。 

4.3.5 车辆轨迹完整率 

4.3.5.1 轨迹完整率：轨迹完整总里程/轨迹总里程。 

4.3.5.2 判断为卫星定位漂移的点位之间的里程计不计入全部里程，仅将前后非漂移的定位点之间的

直线距离里程计入全部里程。 

4.3.5.3 当两点间距离小于 2km，记为轨迹连续，计入连续里程，计入全部里程。 

4.3.5.4 当两点间距离介于 2km-10km 之内（含 2km 和 10km），如果连续 5 段内，每两点间里程介于

2km-10km之内（含 2km和 10km）记为轨迹连续，计入连续里程，计入全部里程；自第 6段起记为轨迹

不连续，计入全部里程；凡是轨迹里程不在 2km-10km 之间（含 2km和 10km），则重新归 0，再次重复

计数。 

4.3.5.5 两点间距离大于 10km，记为轨迹不连续，计入全部里程。 

4.3.6 卫星定位漂移率 

卫星定位漂移车辆率是指统计期内，车辆定位数据存在高频度远距离漂移车辆总数占本辖区或本

企业车辆上线总数的比率。漂移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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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漂移：连续三个点位，其两段轨迹之间的速度均大于 160km/h计为一次漂移； 

b) 漂移车辆数：统计期内，车辆定位数据存在高频度远距离漂移车辆总数； 

c) 高频度远距离漂移：漂移次数大于平均漂移次数； 

d) 平均漂移次数（次数/车）：车辆定位数据存在漂移车辆总次数除以总车辆数； 

e) 卫星定位漂移车辆率 = 漂移车辆数/上线车辆数。 

4.3.7 用户在线时长 

用户在线时长是计算道路运输企业内所有用户的在线时长，计算方式：按照一天24小时计算，若道

路运输企业下有2个用户，A用户在9:00-10:00处于登录状态，而B用户在9:30-11:00处于登录状态，则

该道路运输企业用户在9:00-11:00处于在线状态，计算在线时长为2小时。 

5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架构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由政府平台、企业平台、密钥管理平台、车载终端、计算机通信网络

等组成。通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业务管理以及数据交换和共享。 

政府平台通过平台接口及统计分析功能，主要实现对上级平台的数据报送、对下级政府平台的管

理和对企业平台的监管和服务。 

企业平台接入到政府平台，主要通过对车载终端的控制，实现对营运车辆安全运营的监控，并实

时上报各项数据给政府平台。 

政府平台之间通过专线网络或互联网 VPN 方式进行连接，企业平台与政府平台可以通过互联网或

专线网络方式进行连接，车载终端与企业平台或政府平台之间通过无线通信网络进行连接，可同时向企

业平台和政府平台传输数据。 

密钥管理平台提供公共开放接口，为政府平台、企业平台，以及其他平台提供车载终端和定位模

组公钥查询的能力，并对记录查询操作。 

6 企业监控平台 

基本功能 

6.1.1 报表导出功能 

平台中所有查询结果及统计分析结果均需支持excel的报表导出功能。 

6.1.2 事件及提醒 

6.1.2.1 事件定义 

事件是指车辆和车载终端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现象，包括预警、故障现象、异常情况等。

车载终端产生的事件将按照T/SCSDX·0003.3—2025的要求上传到企业平台。预警是一种特殊的事件。 

6.1.2.2 事件分类 

事件类型分为预警、终端异常、视频异常、驾驶异常、主防事件。主防事件按照T/SCSDX·0003.3—

2025的5.3.2事件功能的要求。事件分类详情见附录A。 

6.1.3 报警信息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CSDX 0003.1—2025 

8 

6.1.3.1 报警定义 

6.1.3.1.1 报警是指系统按照设定的阀值实时监测相关数值达到的全过程行为信息。企业平台应支持

接收由车载终端产生并上传的报警信息，同时应支持根据设定阀值系统分析判定而产生相应报警信息。 

6.1.3.1.2 报警来源分为车载终端、企业平台、政府平台、其他。平台应支持接收终端的报警附件上

传，并与报警信息关联展示。 

6.1.3.2 报警分类 

报警类型分为卫星定位报警（简称定位报警）、智能视频报警（简称主防报警）。定位报警包括紧

急报警、超速报警、超载报警、超时驾驶报警、时段禁行、离线位移、偏离线路报警等。主防报警包括

高风险碰撞报警、风险驾驶报警、疲劳驾驶报警、接打手持电话报警、抽烟报警、未检测到驾驶员报警、

驾驶员身份异常报警、屏蔽摄像头报警、长时间不目视前方报警，双手脱离方向盘报警，未系安全带报

警等等。报警分类详情见附录B。 

6.1.3.3 报警等级 

报警等级分为轻微、一般、严重，报警列表中可对报警分级进行排序或筛选。报警等级可在持续报

警结束后进行判定。报警分级详情见附录C。 

6.1.4 监控功能 

6.1.4.1 车辆监控管理 

车辆监控管理应包括车辆上下线实时提醒、车辆调度、车辆监控、车辆跟踪、车辆点名、车辆查找、

区域查车和车辆远程控制等功能： 

a) 车辆上下线实时提醒：实时反映车辆上下线情况，通过声、光等形式进行提醒； 

b) 车辆调度：通过多种方式选择车辆，并向车辆下发调度信息； 

c) 车辆监控：实时接收终端上传的动态信息，并在电子地图上显示其位置，并可根据需要显示车

辆动态信息； 

d) 车辆跟踪：以定时方法，在电子地图显示单车或多车实时位置和状态信息； 

e) 车辆点名：向指定车辆发送车辆点名命令，终端上报车辆位置信息，企业平台在电子地图上显

示车辆位置； 

f) 车辆查找：按照车牌号码、司机、企业和车队等条件查询车辆； 

g) 区域查车：在电子地图上查询设定区域的当前车辆； 

h) 车辆远程控制：将监听、解除监听、无线通信连接、图片抓拍等不会影响车辆运行安全的指令

发送到终端，通过终端实现相应功能； 

i) 车辆运营状态报备：平台应具备车辆运营状态报备登记功能； 

j) 车辆长时异常离线提醒：平台应具备动态巡检车辆在线情况功能，对于长时异常离线车辆，采

用声、光和文字形式对监控人员进行提醒，应上报动态信息上报异常报警。 

6.1.4.2 历史轨迹回放 

企业平台应具备指定时间段内回放指定车辆历史轨迹的功能，并具备对指定车辆的历史数据连续

性进行分析的功能。该功能主要用于查询车辆定位数据中断，排除人为屏蔽的情况，可以对单车进行历

史数据连续性的分析，将中断的时间节点、位置信息等以表格的方式展现出来，要求能定位到地图进行

查看，可以设置中断的时长、行驶距离，分析不同的中断时长的情况，重点排查人为因素造成车辆不定

位的情况。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CSDX 0003.1—2025 

9 

6.1.4.3 定时定位车辆查询 

企业平台应具备根据车辆的轨迹数据，查询指定时间段内、经过指定区域的车辆信息的功能，并且

应支持多区域多时间段的联合查询。 

6.1.4.4 实时报警监控 

6.1.4.4.1 企业平台应具备实时报警提醒、实时报警展示、报警监控查看和实时干预的功能。 

6.1.4.4.2 实时提醒的方式包括报警弹框（气泡）、报警声音等。报警提醒的延时时间不应超过 3秒。

报警提醒的内容应包含报警状态信息、附件信息、车辆基本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 

6.1.4.4.3 实时报警展示应按照 6.1.3.2 要求的分类，以列表的方式呈现，报警状态信息至少应包括

处置状态、报警开始时间、报警结束时间（若有）、卫星速度、限速、限速类型、位置信息、报警类型、

报警来源、报警等级等。车辆基本信息至少应包括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类型、所属企业、终端型号

等。报警数据应实时展示，延时时间不应超过 3秒。若报警包含附件信息，应支持对报警附件进行查看、

播放及下载等操作。各种报警类型具备一些特殊的信息内容，具体如下： 

a) 超速报警信息还应包括报警状态(开始、持续、结束)、持续超速时长、最高超速比、卫星定位

速度、区域/路段等； 

b) 超时驾驶报警信息应包括报警状态(开始、持续、结束)、疲劳驾驶时长等； 

c) 报警监控查看支持双击数据定位到地图关联展示，并弹出报警的信息； 

d) 实时报警干预是指用户可以针对单条、多条报警向驾驶员发送语音提醒，及时制止驾驶员的报

警行为。实时报警干预支持人工操作和系统自动操作。 

6.1.4.5 事件实时提醒 

企业平台应支持接收由车载终端触发的事件信息。事件产生时按照设定提醒规则以列表的方式进

行展示。展示信息应包含事件类型、事件名称、事件发生时间、车辆号牌、车牌颜色、所属企业、终端

型号、生产厂商、终端编码、位置、当前速度等。支持按事件发生时间、车辆号牌、事件类型、事件名

称进行排序。 

6.1.4.6 终端运行监控 

企业平台应提供终端运行情况监控功能，能够实时监控终端在离线情况，并提供运行监控分析。 

6.1.4.7 电子地图管理 

电子地图应具备包括漫游、放大、缩小、全图、距离测量、比例尺显示、实时路况显示等基本操作；

具备绘制电子围栏、显示电子围栏、编辑电子围栏、经纬度绘制点等操作；电子围栏类型至少支持线段、

矩形、多边形；具备显示聚合定位点信息、显示车辆定位信息弹框、显示行驶轨迹等功能。地理信息查

询具备对设施点、地名、道路和行政区域的模糊检索功能。电子地图表达应符合GB 20263的规定。 

6.1.5 视频监控功能 

6.1.5.1 实时音视频点播 

6.1.5.1.1 企业平台可提供对单车或多车的视频和图像信号实时监控及历史视频和图像数据调用查看

功能。系统应具备向车载视频终端发送实时音视频传输请求的功能；车载视频终端在收到此消息后通过

企业视频监控平台指定的服务器 IP 地址和端口号建立传输链路，将实时音视频流上传。系统具备展示

实时音视频的功能，并具备响应政府视频监控平台音视频请求和上传实时音视频的功能。 

6.1.5.1.2 视频监控界面应支持 1、4、9、16 等画面分割显示，在同一界面上支持显示同一终端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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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图像，同时支持显示不同终端的不同图像，并支持实时视频图像的全屏显示，支持选择实时同步播放

和流畅缓冲播放，支持声音和画面同步且可以选择打开/关闭。 

6.1.5.2 录像文件查询 

系统应具备录像文件按通道、时间、报警类型进行快速检索；支持按需提取车载视频终端录像文件；

支持在界面上以时间轴和文件列表两种方式显示录像文件检索结果。 

6.1.5.3 录像文件回放 

系统应具备录像文件按时间偏移方式进行远程回放，录像回放时显示与录像时间点对应的车牌号

和卫星定位的位置信息，支持时间轴拖动、暂停、快进、慢进、帧放等操作。 

6.1.5.4 录像文件下载 

系统应具指定服务器 IP 和端口的下载终端录像的能力，通过发送指令将 FTP 服务器相关信息发送

至终端，实现远程下载终端存储的录像文件功能。 

6.1.5.5 视频参数读取和配置 

6.1.5.5.1 系统应具备远程读取和配置终端设备视频参数。 

6.1.5.5.2 视频参数读取和配置应分配给企业监控平台服务商用户使用，可针对性对音视频的实时流

分辨率、存储流分辨率、ODS字幕叠加、物理通道号和逻辑通道号等。 

6.1.6 平台接口功能 

6.1.6.1 与政府平台信息交互 

6.1.6.1.1 企业平台应具备与政府平台的信息交换的功能，包括车辆动态信息、静态信息和跨域信息

的交换。 

6.1.6.1.2 企业平台应具备与上级政府平台重连后自动补传或按照上级平台补传指令补传动态位置信

息的功能。 

6.1.6.1.3 企业平台应具备接收上级政府平台下发通知并进行醒目显示的功能。 

6.1.6.1.4 企业平台应具备下发上级政府平台指令到车载终端的功能。 

6.1.6.1.5 企业平台应具备与上级平台间数据同步功能。 

6.1.6.2 监控平台间连接情况 

6.1.6.2.1 平台应具备监控自身与上级政府平台间连线情况功能，在掉线时应以声、光等提示信息提

示用户直至恢复连接。 

6.1.6.2.2 平台应具记录上传数据统计的功能，当企业监控平台连接到政府平台后，政府平台会定时

下发收到企业平台上传数据的统计通知，企业平台收到政府平台下发的上传数据统计通知后，应立即记

录平台上传数据统计和政府平台下发的统计数据，并能对相关数据进行查询和汇总统计。 

6.1.7 监管功能 

6.1.7.1 监管巡查 

企业平台应能够响应政府平台下发的查岗指令，并将查岗结果上报到政府平台。 

6.1.7.2 监管平台实时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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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平台收到车辆上报动态位置信息后，应立刻向政府平台实时上报车辆的位置、状态信息和报警

信息，响应政府平台对车辆的拍照和监听等车辆远程控制指令，显示政府平台下发信息。 

6.1.7.3 实时上传报警音视频数据 

6.1.7.3.1 系统在收到终端上传包含视频报警信息的实时位置信息时，应具备自动下发视频上传指令，

指定终端将报警视频文件传送到指定的服务器 IP 和端口,并将车载视频终端上传的视频信息作为该报

警的视频信息进行关联存储。 

6.1.7.3.2 系统应同时具备将报警信息和上传至政府视频监控平台的能力，如政府视频监管平台需要

终端直接上传至政府视频监管平台，系统应具备转发指定的 FTP服务器 IP和端口请求视频报警数据的

能力。 

6.1.8 统计分析功能 

6.1.8.1 基本要求 

企业平台应具备车辆状态统计、车辆报警统计、车辆运行统计、动态监管统计，并以表格和图表方

式表示统计分析结果。统计筛选条件至少应包含统计周期、车辆类型、所属企业。 

6.1.8.2 车辆状态统计 

6.1.8.2.1 车辆上线率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上线车辆数、入网车辆数、车辆上线率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应包含道路

运输企业。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车辆上线明细表应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

类型、所属企业、统计期内定位信息条数。 

6.1.8.2.2 车辆在线率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上线车辆数、在线时段数、应在线时段数、车辆在线率的统计功能，统计

对象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车辆在线明细表应包含车牌号、

车牌颜色、车辆类型、所属企业、日期、在线时段、定位信息条数。 

6.1.8.3 车辆报警统计 

6.1.8.3.1 超速报警统计 

6.1.8.3.1.1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报警次数、报警车辆数、平均超速次数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

至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车辆，可包含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统计维度

至少包括超速类型、报警严重程度、值域范围。车辆超速报警明细应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类型、

所属企业、报警开始时间、报警结束时间、超速报警类型、严重程度、超速率、超速持续时长、最高速

度、限速值、开始位置、结束位置。 

6.1.8.3.1.2 超速报警值域范围是根据超速率和超速持续时长进行组合，其中超速率包括 20%以下、

20%（含）-50%、50%（含）以上，超速持续时长包括 5分钟以下、5（含）-10分钟、10分钟以上。 

6.1.8.3.2 超载报警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报警次数、报警车辆数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

车辆，可包含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统计维度至少包括超载类型、报警严

重程度。车辆超载报警明细应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类型、所属企业、报警开始时间、报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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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超载类型、持续时长、严重程度、实际载重/载客数、额度载重/载客数、开始位置、结束位置。 

6.1.8.3.3 超时驾驶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报警次数、报警车辆数、平均超时驾驶时长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少应

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车辆，可包含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统计维度至少包

括超时驾驶类型、报警严重程度。车辆超时驾驶报警明细应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类型、驾驶员

姓名、所属企业、报警开始时间、报警结束时间、超时驾驶类型、持续时长、严重程度、白天行驶时长、

夜间行驶时长、开始位置、结束位置。 

6.1.8.3.4 时段禁行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报警次数、报警车辆数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

车辆，可包含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统计维度至少包括时段禁行类型、报

警严重程度。车辆时段禁行报警明细应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类型、所属企业、报警开始时间、

报警结束时间、时段禁行类型、持续时长、严重程度、平均速度、限速值、执行时段、开始位置、结束

位置。 

6.1.8.3.5 区域禁行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报警次数、报警车辆数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

车辆，可包含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统计维度至少包括区域禁行类型、报

警严重程度。车辆区域禁行报警明细应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类型、所属企业、报警开始时间、

报警结束时间、区域禁行类型、持续时长、严重程度、平均速度、限速值、所在区域、开始位置、结束

位置。 

6.1.8.3.6 车辆离线位移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报警次数、报警车辆数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

车辆，可包含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统计维度至少包括报警严重程度。车

辆离线位移报警明细应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类型、所属企业、报警开始时间、报警结束时间、

持续时长、严重程度、平均速度（里程除以时间）、位移里程、开始位置、结束位置。 

6.1.8.3.7 主防报警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报警次数、报警车辆数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

车辆，可包含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统计维度至少包括报警类型、报警严

重程度。主防报警明细应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类型、所属企业、报警开始时间、报警结束时间、

报警类型、严重程度、速度、限速值、开始位置、结束位置。 

6.1.8.4 车辆运行统计 

6.1.8.4.1 车辆里程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行驶里程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车辆，可包含

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 

6.1.8.4.2 车辆轨迹完整率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不完整里程、完整里程、总里程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少应包含道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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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企业和车辆，可包含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不完整轨迹明细应包含车牌

号、车牌颜色、车辆类型、所属企业、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开始位置、结束位置。 

6.1.8.4.3 车辆卫星定位漂移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漂移次数、漂移车辆数、车辆总数、平均漂移次数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

至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车辆，可包含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漂移明细

应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类型、所属企业、定位时间、速度、限速值、开始位置、结束位置。 

6.1.8.5 动态监控统计 

6.1.8.5.1 车辆调度信息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次数、车辆数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车辆，可

包含驾驶员。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调度信息明细应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车辆

类型、所属企业、发送时间、发送结果、发送内容。 

6.1.8.5.2 用户在线时长统计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用户在线时长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用户。应

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用户在线明细应包含用户名、所属企业、登录时间、退出时间、

在线时长。 

6.1.8.5.3 监控日志统计 

6.1.8.5.3.1 企业平台应具备汇总统计监控次数、监控车辆数、监控百分比的统计功能，统计对象至

少应包含道路运输企业和用户。应按照不同的统计对象形成不同的统计表。统计维度至少包括操作类型。

监控操作类型至少包括查看车辆定位、查询历史轨迹、查看实时视频、报警实时干预、报警核查处理。 

6.1.8.5.3.2 用户对单车进行一次或以上的查看车辆定位、查询历史轨迹、查看实时视频、报警实时

干预、报警核查处理，则记为该车进行相应监控操作。监控百分比=被监控车辆数/该企业总车辆数×100%。 

6.1.9 管理功能 

6.1.9.1 终端管理 

6.1.9.1.1 终端管理应具备终端参数配置管理、终端开户、销户、车辆停用、车辆转组和终端转车等

功能。其中终端参数配置管理应包括 IP 地址配置、报警参数配置、区域设置和路线设置配置、终端固

件升级等。 

6.1.9.1.2 终端信息包含终端生产厂家、终端型号、终端 ID、终端序列号、生产日期、安装时间、软

件版本信息等。 

6.1.9.1.3 平台应具备设置终端升级策略的功能，实现定时、分批次升级，同时能够跟踪终端升级结

果。 

6.1.9.2 基础信息管理 

企业平台应具备SIM卡管理、终端管理、车辆管理、从业人员管理、车队、运输企业管理等功能，

并提供对车辆信息的综合查询。 

6.1.9.3 预设信息管理 

6.1.9.3.1 企业平台应具备在电子地图上预设区域及线路并进行管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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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3.2 可以输入经纬度和导入方式设置线路并进行分段限速，可对已经设置好的路段数据进行修

改。可将设置好的线路显示在监控地图上，线路上的相邻分段需要以不同颜色进行区分。 

6.1.9.4 行驶记录管理 

企业平台应具备远程调用车辆行驶记录相关信息的功能，并能够对车辆行驶记录信息保存、查询、

统计、分析和打印。 

6.1.9.5 多媒体信息管理 

企业平台应具备对终端上传的音频、视频、图片等信息的检索上传、存储及查询等功能。 

6.1.9.6 平台管理 

平台应具备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权限管理、日志管理和报警控制配置等功能。其中报警控制配置

功能应实现对报警的声、光提示可控配置。 

6.1.9.7 平台运行监控管理 

平台运行监控管理应至少具备以下几个功能： 

a) 服务器状态监控功能，能监控各种服务状态； 

b) 平台资源监控功能，能监控各服务器资源消耗情况，可显示资源消耗情况。 

业务功能 

6.2.1 报警管理 

6.2.1.1 基本要求 

企业平台应具备对各类报警开启或关闭、报警阀值进行设置、车辆绑定、查看报警阀值等功能。支

持按照单车、多车进行设置报警阀值。不同的报警类型具备不同的参数阀值。 

6.2.1.2 限速设置 

6.2.1.2.1 企业平台支持对单车、多车设置基本限速、分道限速、分段限速、路网限速、夜间限速的

阀值。 

6.2.1.2.2 每辆车有且只有一个基本限速值。分道限速根据道路类型分为高速、都市高速、国道、省

道、县道、乡村道路、其他道路。分段限速应支持车辆和分段的绑定设置，绘制分段应满足 6.1.4.7电

子地图管理的要求。终端具备路网电子地图功能的路网限速采用终端上报的，终端不具备的，可由平台

设置后获取平台地图数据提供的路网限速值。夜间限速按照白天限速值的百分比进行设置，默认为 80%。

夜间时段为 22:00至次日 6:00。 

6.2.1.2.3 限速取值的优先级为夜间限速 ＞ 路网限速 ＞ 分段限速 ＞ 分道限速 ＞ 基本限速。 

6.2.1.3 时段禁行 

企业平台应支持对单车、多车设置禁止行驶的时段，车辆运行状态以终端上报的行驶状态为准。时

段禁行的类型分为凌晨2:00到5:00和其他时段两种。 

6.2.1.4 偏离路线 

平台应具备车辆和路线的绑定设置和配置生效时间范围，绘制路线应满足6.1.4.7电子地图管理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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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 离线位移 

平台应具备对单车、多车开启或关闭离线位移的设置。 

6.2.2 报警处理分析 

企业平台应具备对终端上报的报警信息和企业平台分析产生的报警信息进行核查处理的功能，应

支持将报警信息和报警处理结果信息实时传送到政府平台，并响应政府平台下发的报警处置请求指令。

用户可以根据查看报警信息、对应历史轨迹和报警附件信息等核查报警的真实性，并标注。应支持按照

报警类型、报警时间、核查结果、是否核查处理状态等查询历史报警信息。核查处理信息应包括是否误

报、核查处理人员、核查处理时间、后续处置方式。支持查看报警行为的明细数据。 

6.2.3 事件信息查询 

支持查询历史事件信息，筛选条件应包括事件发生时间、车辆号牌、事件类型、事件名称、终端型

号、生产厂商等。 

6.2.4 车辆长时间下线提醒 

6.2.4.1 系统应具备车辆下线时间超过设定时间的提醒功能，并以声、光等方式提醒。 

6.2.4.2 该功能主要用于道路运输企业操作人员在日常监控工作中发现异常车辆，及时分析和处理。

可设置车辆下线的时间，系统通过设置的时间进行分析显示超过车辆下线时间的车辆定位信息，以列表

的形式展现，包括车辆的定位时间、速度、限速、位置、报警信息等，方便操作人员监控和查看。 

6.2.5 驾驶员身份识别 

6.2.5.1 企业平台应具备对驾驶员信息的添加、更新功能，并将驾驶员身份有效性结果信息下传到终

端，完成驾驶员身份识别过程。 

6.2.5.2 驾驶员信息应包含驾驶员姓名、从业资格证号、从业资格证有效期起止、驾驶员正面照、驾

驶员 45度角照、驾驶员评分、累计驾驶时长等信息。 

6.2.5.3 应具备对驾驶员信息进行录入、导出、修改和删除等操作。 

6.2.5.4 应具备查询驾驶员签到、签退的事件信息，支持时间范围、驾驶员姓名、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号、事件类型的查询和筛选。具备结合签到和签退时间，匹配到车辆轨迹数据中展示驾驶员信息及状态。 

6.2.6 班线客运特殊业务功能 

6.2.6.1 营运线路查询 

提供对班线客运线路查询功能。 

6.2.6.2 乘客超员监控 

通过拍照或视频等方式监控车辆超员情况，提供对车载终端直接通话功能提醒驾驶人员超员，提供

对超员的警告、记录和处理。 

6.2.7 旅游包车客运特殊业务功能 

6.2.7.1 旅游客车行程管理 

6.2.7.1.1 系统应具有旅游客车行程增加、修改、查询等功能。 

6.2.7.1.2 该功能主要用于对旅游客车的行程进行管理的工作，旅游客运企业操作人员可以根据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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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的行程单据录入行程内容，包括时间、地点、凭证单号等信息，系统根据具体的时间展示旅游客车

的行程计划，便于日常监控和管理。 

6.2.8 危险品货物运输特殊业务功能 

6.2.8.1 危险货物运输趟次管理 

6.2.8.1.1 系统应具有危险货物运输信息添加管理的功能，记录运输的趟次。 

6.2.8.1.2 危险货物运输趟次信息包括起止地点、途径地点、运输类型、品名、数量及数量单位、押

运员等信息。 

7 性能与其他要求 

性能指标 

7.1.1 平台总体性能 

平台总体性能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平台7×24h不间断运行； 

b) 车载终端在非休眠状态下上报车辆动态数据时间间隔不大于60s； 

c) 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故障恢复时间不超过120min。 

7.1.2 应急与报警信息响应时间 

报警及报警信息处理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急与报警信息处理时间不超过10min； 

b) 优先保证报警信息及报警处理信息显示。 

7.1.3 平台车辆接入性能 

平台车辆接入性能要求如下： 

a) 具有定位数据高并发处理能力：平均500条/s、峰值1000条/s； 

b) 企业平台能支持至少10000台终端接入，支持超过10000个动态目标的监控能力。 

7.1.4 平台响应时间 

最大并发用户数达到系统设计要求的并发用户数时，各事务平均响应时间不应超过单用户平均响

应时间的五倍。 

7.1.5 地图数据质量 

电子地图数据质量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电子地图应使用经国家测绘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电子地图； 

b) 地图更新频率不少于一年一次。 

网络传输 

网络传输环境要求如下： 

a) 政府平台之间支持专线网络或互联网VPN连接； 

b) 企业平台支持互联网或专线网络等方式连接政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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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和备份 

数据存储及备份要求如下： 

a) 数据在线存储时间不得少于183天； 

b) 建立数据备份机制，每月对数据进行全量备份，每周对数据进行增量备份，系统数据恢复时间

不超过5h； 

c) 报警及事件附件数据存储时间不得少于90天。 

安全要求 

平台安全要求如下： 

a) 满足GB 17859—1999 中第3级及以上安全要求； 

b) 数据库中关键数据加密存储，用户密码加密存储； 

c) 采用日志对操作和接收及发送的数据记录，至少存储183天日志数据； 

d) 采用备份平台，主平台出现问题能自动切换到备份平台； 

e) 平台间数据交换应符合T/SCSDX 0003.4—2025的相关规定。 

平台运行环境 

平台运行环境要求如下： 

a) 通信网关、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独立部署； 

b) 数据库服务器能支持大数据量存储与检索； 

c) 局域网网络数据交换速度至少为100M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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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事件分类 

事件分类见表A.1。 

表A.1 事件分类 

序号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序号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1 

预警 

超速预警  27 

驾驶异常 

危险驾驶行为 

2 超时驾驶预警  28 激烈驾驶 

3 违规行驶预警  29 超时停车 

4 超时停车预警  30 进出区域 

5 侧翻预警  31 进出线路 

6 碰撞预警  32 路段行驶时间异常 

7 

终端异常 

GNSS 模块故障  33 车辆油量异常 

8 GNSS 天线断开  34 非法点火 

9 GNSS 天线短路  35 非法位移 

10 主电源欠压  36 

主防事件 

前向碰撞预警 

11 主电源掉电  37 车道偏离事件 

12 LCD 显示器故障  38 车距过近事件 

13 TTS 语音模块故障  39 驾驶员签到 

14 摄像头故障  40 驾驶员签退 

15 終端 IC 卡模块故障  41 盲区监测事件 

16 右转盲区异常    

17 车辆 VSS 故障报警    

18 ACC 信号异常    

19 终端通讯异常    

20 终端位置异常    

21 胎压异常     

22 

视频异常 

视频信号丢失     

23 视频信号遮挡     

24 存储单元故障     

25 报警录像存储快满     

26 其他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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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报警分类 

报警分类见表B.1。 

表B.1 报警分类 

序号 报警分类 报警类型 

1 

定位报警 

紧急报警 

紧急报警 

2 碰撞报警 

3 车辆被盗 

4 

超速报警 

基本限速报警 

5 分道限速报警 

6 分段限速报警 

7 路网限速报警 

8 夜间限速报警 

9 
超载报警 

超员超载 

10 超重超载 

11 

超时驾驶报警 

白天超时驾驶报警 

12 夜间超时驾驶报警 

13 累计超时驾驶报警 

14 
时段禁行 

2-5 点禁行 

15 其他时段禁行 

16 偏离线路报警 偏离线路报警 

17 离线位移报警 离线位移报警 

18 

主防报警 

辅助驾驶报警 
高风险碰撞报警 

19 风险驾驶行为报警 

20 

驾驶行为报警 

疲劳驾驶报警 

21 接打手持电话报警 

22 抽烟报警 

23 未检测到驾驶员报警 

24 驾驶员身份异常报警 

25 屏蔽摄像头报警 

26 长时间不目视前方报警 

27 双手脱离方向盘报警 

28 未系安全带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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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报警分级 

报警分级见表C.1。 

表C.1 报警分级 

序号 报警分类 报警类型 轻微 一般 严重 

1 

定位

报警 

紧急报警 

紧急报警  默认一般  

2 碰撞报警  默认一般  

3 车辆被盗  默认一般  

4 

超速报警 

基本限速报警 

超速率<10%且

超速持续时间

<60s 

10%≤超速率<20%

或 60s≤超速持续

时间<120s 

超速率≥20%或超速

持续时间≥120s 

5 分道限速报警 

6 分段限速报警 

7 路网限速报警 

8 夜间限速报警 

9 
超载报警 

超员超载 超员率<10% 10%≤超员率<20% 超员率≥20% 

10 超重超载 超重率<10% 10%≤超重率<20% 超重率≥20% 

11 

超时驾驶报警 

白天超时驾驶报警 
超时驾驶时长

<30min 

30min≤超时驾驶

时长<60min 
超时驾驶时长≥60min 12 夜间超时驾驶报警 

13 累计超时驾驶报警 

14 
时段禁行 

2-5 点禁行   默认严重报警 

15 其他时段禁行 按设定值 按设定值 按设定值 

16 偏离线路报警  按设定值 按设定值 按设定值 

17 离线位移报警  

离线时长<20min

且离线距离

<20km 

20min≤离线时长

<30min 或 20km≤

离线距离<50km 

30min<离线时长或

50km<离线距离 

18 

主防

报警 
 

高风险碰撞报警 

取值终端上报 取值终端上报 取值终端上报 

19 高风险驾驶报警 

20 疲劳驾驶报警 

21 接打手持电话报警 

22 抽烟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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